关于救助对象提交证明材料的说明
1、患十种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几种或经省三级医院首次确诊患十种重大疾病以外其他重大疾病的职工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应提供诊断证明、住院票据、身份证、户口本等原件、复印件。

2、特困职工应提供特困证、身份证、户口本、住院票据等原件、复印件。

3、特困职工子女应提供特困职工的特困证、身份证、户口本及学校证明等原件、复印件。

4、捐款职工家庭应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收入证明、住院票据等原件、复印件及《河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
